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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司法局公告

（2025）第 5 号

关于向社会公开征集 2026 年度政府规章
立法项目建议的公告

为进一步增强市政府规章制定计划的科学性和民主性，提升政

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度，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

定》（沪府令 6 号）第九条规定，自即日起至 2025 年 11 月 21 日，

上海市司法局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 2026 年度政府规章立法项目建

议。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政府立法重点

（一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，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

念，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服务保障国家战略任

务和市委、市政府中心工作，重点围绕深化“五个中心”建设，推

进浦东新区引领区建设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点领域改革发展，

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，推进人民城市建设，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

以及规范政府自身行为等方面，提出需要立法保障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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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聚力维护国家法治统一，结合我市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

章常态化评估清理工作要求，对发现不符合、不衔接、不适应党中

央决策部署要求和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情形，提出修改建议。

二、有关事项提示

（一）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（以下简称“建议人”）提出

制定、修订或者废止政府规章等立法项目建议的，请在建议中说明

有关政府规章的名称、建议的理由、拟通过立法解决的主要问题和

相应措施。如已有立法调研报告或立法文本建议稿，也请一并递交。

（二）为便于联系沟通，请建议人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。

三、建议提交方式

建议人的立法项目建议，有电子版的，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xujd

＠sfj.sh.gov.cn；仅有纸质版的，可邮寄至上海市徐汇区建国西路

648 号 1906 室（市司法局办公室，邮编 200030），或者传真至

021-64742007。

四、采纳情况反馈

市司法局将会同有关主管部门认真研究建议人提出的立法项目

建议，并在完成编制工作后及时公布年度立法工作计划。

特此公告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5 年 10 月 23 日


